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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及重列特別授權項下的

可換股票據認購協議

茲提述中國育兒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二日及二

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有關建議根據特別授權發行可換股票據及建議更新一般授權

的公告。除另行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二

日的公告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根據認購協議，可換股票據將於其發行日期起計第六個月當日到期。認購協議的

訂約方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訂立經修訂及重列認購協議（「經修訂及重列認

購協議」），以訂明認購人可全權酌情將可換股票據的到期日再延長六個月。除上

文所披露者外，認購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並於各方面具有完全

效力及作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經修訂及重列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詳情，連同召

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根據上市規則盡快寄發予股東。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經修訂及重列認購協議項下完成受先決條件

所限，亦未必一定落實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

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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